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

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

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

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

上年增长8.8%。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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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琴 徐子贻

婚礼摄影往往承载着定格婚礼美

好、留存婚礼回忆的重要作用。可如果

摄影师临时爽约，造成的损失该如何计

算？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依法

审结一起婚礼摄影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2025年5月，巫某为筹备婚礼，通

过微信与陆某协商婚礼摄影服务事宜，

并签订电子服务合同，约定由陆某为巫

某10月的婚礼提供摄影服务，服务总费

用1880元。合同签订当日，巫某按约

定向陆某支付了940元定金。

谁料，婚礼当天凌晨，陆某突然通

过微信告知巫某，因家中长辈去世无法

提供拍摄服务，并口头承诺会退还定金

并作出赔偿。为了不让婚礼留下遗憾，

巫某只能临时聘请别的摄影师，为此额

外花费3000元。事后巫某多次向陆某

催要返还定金并赔偿损失，陆某均不予

理会。无奈之下，巫某将陆某诉至柯城

法院，要求其承担双倍返还定金、退还

预付款、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等

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巫某提交的服务

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证据，

足以证实陆某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摄影

服务，已构成根本违约。依据民法典中

关于定金、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合同

标的额为1880元，定金数额不得超过

主合同标的额的20%，即376元，该部

分具有定金效力，剩余564元应认定为

预付款。陆某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共计

752元，并返还预付款564元。同时，因

陆某违约，巫某另行聘请摄影师产生了

1120元的差价损失，定金不足以弥补该

实际损失，陆某还需另行赔偿损失744

元。对于巫某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婚

礼当天已及时找到替代摄影师，摄影服

务顺利完成，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违约行

为造成严重精神痛苦，故该项诉求不予

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陆某向巫某支

付双倍定金、预付款及损失赔偿共计

2060元，驳回巫某其他诉讼请求。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广大消费者接受婚庆、摄影等服务

时，一定要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明确服

务内容、时间、费用及违约责任，同时妥

善保管好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等关键证

据。一旦遭遇违约行为，要及时通过法

律途径理性维权。同时，各类服务经营

者要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的婚礼摄影师，

在遭遇突发变故时，确属客观事由无法

如期履行拍摄服务约定，理应第一时间

与消费者坦诚沟通，妥善协商处置相关

事宜。诚信为本、守约为先，既是商业经

营理应恪守的基本准则，更是市场交易

中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与处事正道。

《北京青年报》刘晓静

“花钱能与巨星同框上综艺”“‘钞’能力

锁定角色名额”……短视频、短剧的火爆让儿

童演艺热度持续升温，一些儿童演艺公司以

“内推角色”“包装造星”为噱头招徕家长，然

而背后却暗藏合同陷阱。近日，北京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儿童演艺的合同纠

纷案件，提醒家长们擦亮双眼，莫让“童星梦”

变“维权痛”。

李女士经营一家文化工作室，主营少儿

艺术培训，有200余名学员。某日，李女士

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在某娱乐公司任职的张

女士，张女士称其从事儿童演艺经纪服务多

年，正在为多部影视剧及综艺节目招募少儿

演员。为帮助学员获得出镜机会，李女士以

某文化工作室的名义与张女士任职的某娱

乐公司签订了《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约定

某娱乐公司为某文化工作室提供一个录制

某档知名综艺节目的儿童演员名额，录制时

间2天，某文化工作室支付费用2.6万元；某

娱乐公司负责抵达综艺录制现场后的所有

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接机、住宿、餐食、

服装、道具、化妆等活动所需，并保证儿童演

员与“天王巨星”合影。某文化工作室推荐

了一名学员参与录制并依约支付了费用2.6

万元。

此后，李女士多次在微信群内就节目录

制事宜与某娱乐公司工作人员沟通。但合同

约定的综艺录制已推迟两个月仍未开展，而

娱乐公司也始终未作出合理解释，李女士遂

向12345平台投诉。12345平台与某广播电

视集团核实后答复，某广播电视集团表示该

档综艺节目并未与某娱乐公司展开合作，亦

未对外招募参演嘉宾。

李女士以某文化工作室名义将某娱乐公

司诉至通州法院，要求解除《综艺录制合作协

议书》，并退还2.6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文化工作室与

某娱乐公司签订《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

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从某文化工作室提交的12345平台投诉

反馈信息来看，该综艺节目制作团队未与某

娱乐公司合作及对外招募参演嘉宾，某文化

工作室与某娱乐公司《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

约定的参加综艺录制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故对于文化工作室要求解除其与娱乐公司签

订的《综艺录制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依

法予以支持。合同关系的解除时间，以文化

工作室要求解除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送达娱

乐公司的时间为准。

最终，法院判决某娱乐公司退还某文化

工作室款项2.6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案件

现已生效。

法官提醒：
一些儿童演艺公司往往利用家长对演艺

行业的知识盲区及“望子成星”的期待心理，

通过虚假承诺、模糊条款、高额收费等方式设

置陷阱。因此，广大家长应精准识别儿童演

艺合同陷阱，要核验公司资质，有效规避无经

营许可、无固定场所、无履约能力的“三无”空

壳公司；要拒绝口头承诺，涉及服务内容、活

动安排、费用标准、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条

款，应落实到纸质合同，做到“口说无凭、立字

为据”；要警惕霸王条款，对高额违约金、无偿

转让肖像权、长期独家绑定、单方最终解释权

等条款坚决提出修改或拒绝意见；要守住家

庭防线，家长应摒弃“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

功利心态，尊重儿童成长规律，把身心健康、

人格养成与全面发展放在首位，自觉抵制非

理性追星与商业化炒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环境。

《厦门日报》张珺 湖法宣

离婚时分房、分钱不稀奇，可连孩

子名下的拆迁安置费也要提前“划归”

给父母一方，这样的约定能算数吗？

福建厦门湖里一对离异夫妻曾

私下约定：女儿的安置费归母亲，儿

子的安置费归父亲。可当 5.76 万元

过渡安置费真正发下来后，双方却因

为这笔钱闹上法庭。面对父亲“协议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主张，法

院没有支持：未成年人的财产，不是

父母离婚时可以随意处分的共同财

产。

林先生和陈女士原系夫妻，婚后育

有一女一子。因旧村改造，一家四口均

被列为安置对象，相关安置权益中，也

包含两个孩子各自对应的份额。后来，

两人经法院调解离婚，最初约定两个孩

子共同抚养。

2024年3月，经另案调解，两个孩

子变更为由陈女士直接抚养。同日，林

先生和陈女士又私下签了一份协议，约

定女儿的安置费由陈女士领取，儿子的

安置费归林先生所有，由陈女士代领后

转给林先生。

此后，拆迁部门发放2025年 7月

至2026年 6月的过渡安置费，其中儿

子小林对应份额为5.76万元，由陈女

士代领。林先生索要未果，诉至法院，

要求陈女士支付该笔安置费及保全费。

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

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但未成年

子女也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对自己的个

人财产享有所有权。父母离婚，并不会

改变子女财产独立于父母财产这一基

本规则。

本案中，林先生主张的5.76万元，

是小林基于旧村改造安置补偿依法取

得的财产，应属于小林个人所有，而不

是父母可以自行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指出，林先生和陈女士协议中

关于“儿子安置费归林先生所有”的约

定，本质上是在处分未成年子女的个人

财产，损害了孩子的财产利益，违反法

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同时，两个孩子在父母离婚后一直

由母亲陈女士直接抚养、共同生活。作

为直接抚养人，陈女士依法履行监护职

责，更便于根据孩子生活、教育、医疗等

实际需要管理和使用孩子财产，符合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最终，法院驳

回林先生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未成年人的拆迁安置费、过渡安置

费等财产权益，一旦明确对应到子女个

人名下，就属于孩子自己的财产，父母

可以依法代管。

在这件案件中，父母无论是否离异

有两件事情要清楚：其一，父母对孩子

有监护职责；其二，孩子对自己财产有

独立权利。监护人要保护孩子的人身

和财产权益，而不能处分、侵占孩子的

财产。

案件也提醒离异父母，离婚时能分

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分的是孩子的

专属权益。直接抚养人代管孩子财产，

应当用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合

理需要；未共同生活的一方，也不能仅

凭父母之间的私下协议，要求把孩子名

下款项交给自己。

孩子的拆迁安置费，离异父母能分吗？
法院：这笔钱是孩子的财产，不能随意处分

婚礼当天摄影师临时爽约？
法院：双倍退定金+赔偿损失

“巨星同框”“角色内推”

别掉进儿童演艺
合同陷阱


